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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6－033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所属企业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不含

本次担保金额）

（万元）

是否在前

期预计额

度内

本次担保

是否有反

担保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张家港沙洲电力”）
3,000.00 281,874.74 是 否

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张家港华兴电力”）
2,000.00 45,059.06 是 否

张家港华兴长城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兴长城能源”）
2,000.00 5,500.00 是 否

张家港沙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沙洲新能源公司”）
4,000.00 3,000.00 是 否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2,447,424.9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52.28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

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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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保情况概述

1．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

电力向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期限

不超过 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张家港市金港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港担保”）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及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

电力向金港担保提供保证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沙洲电力拥有的一期项目 1%电

费收益权向金港担保提供质押反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具体业务和担保的

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2．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向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申

请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为其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及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金港担保

提供保证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沙洲电力拥有的一期项目 2%电费收益权向金港

担保提供质押反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

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3．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为

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及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向金港

担保提供保证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华兴电力拥有的 1%电费收益权向金港担保

提供质押反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

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4．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申

请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为其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及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向金港担保

提供保证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华兴电力拥有的 1%电费收益权向金港担保提供

质押反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

合同内容为准。

5．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华兴长城能源向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金额不超过 2,000万元、期限不超过 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为其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及公司所

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金港担保提供保证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华兴电力

拥有的 2%电费收益权向金港担保提供质押反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具体业

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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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所属控股公司沙洲新能源公司向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为

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及公司

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金港担保提供保证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沙洲电

力拥有的一期项目 2%电费收益权向金港担保提供质押反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

续保，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7．公司所属控股公司沙洲新能源公司向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

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及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金港担保提供保证反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具

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根据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6年度预计担保额

度的议案》授权，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长审批同意后即可申请办理。2026年

5月 22日，公司董事长批准上述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张家港沙洲电力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其他：所属控股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江苏华晨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80%

法定代表人 张铨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74731880X6

成立时间 2003年 3月 20日

注册地 锦丰镇三兴

注册资本 271,25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火力发电；配售电；热力供应；煤炭销售；仓储服务；港

口经营；货运经营；污泥处理处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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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2025年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74,557.65 1,309,118.32

负债总额 973,226.77 1,011,813.59

资产净额 301,330.88 297,304.73

营业收入 184,324.40 873,165.89

净利润 4,168.78 93,354.67

（二）张家港华兴电力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其他：所属全资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江苏华晨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法定代表人 赵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74731733XM

成立时间 2003年 3月 7日

注册地 东莱镇镇南

注册资本 8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燃气经营；餐厨垃

圾处理。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农林废物资源化

无害化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2025年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3,629.32 426,298.09

负债总额 199,657.89 210,140.67

资产净额 213,971.43 216,157.42

营业收入 59,777.14 293,953.84

净利润 1,814.01 17,7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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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兴长城能源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张家港华兴长城能源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其他：所属控股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持股 51%

法定代表人 赵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MA1W4RAN5N

成立时间 2018年 2月 27日

注册地 张家港市塘桥镇南京西路 253号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燃气经营；管道燃气基础设施建设；管道供气配套项目

建设；天然气项目的投资；天然气发电项目的运营、维

护；售电业务；蒸汽、热水（非饮用水）供应销售；电力

技术咨询及相关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2025年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090.23 13,477.97

负债总额 10,046.02 10,371.08

资产净额 3,044.21 3,106.89

营业收入 8,801.57 37,535.66

净利润 -62.68 273.78

（四）沙洲新能源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张家港沙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

公司持股情况
其他：所属控股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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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时均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2MA1QF6D897

成立时间 2017年 9月 5日

注册地 张家港市锦丰镇三兴街道（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内）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节能设备研发。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一般项目：

煤炭及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国际船舶代理；船舶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石加工；轻质建筑材料制

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金属

矿石销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
2026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2025年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458.89 30,565.46

负债总额 22,634.11 30,660.10

资产净额 -175.22 -94.64

营业收入 8,231.84 41,993.60

净利润 -80.58 796.7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向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为

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及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金港

担保提供保证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沙洲电力拥有的一期项目 1%电费收益权向

金港担保提供质押反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

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2．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向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申

请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为其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及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金港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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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保证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沙洲电力拥有的一期项目 2%电费收益权向金港

担保提供质押反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

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3．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为

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及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向金港

担保提供保证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华兴电力拥有的 1%电费收益权向金港担保

提供质押反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

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4．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申

请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为其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及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向金港担保

提供保证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华兴电力拥有的 1%电费收益权向金港担保提供

质押反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

合同内容为准。

5．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华兴长城能源向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金额不超过 2,000万元、期限不超过 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为其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及公司所

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金港担保提供保证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华兴电力

拥有的 2%电费收益权向金港担保提供质押反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具体业

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6．公司所属控股公司沙洲新能源公司向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为

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及公司

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金港担保提供保证反担保；同时以张家港沙洲电

力拥有的一期项目 2%电费收益权向金港担保提供质押反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

续保，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7．公司所属控股公司沙洲新能源公司向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金港担保

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及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金港担保提供保证反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具

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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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担保合理性

上述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对应担保为公司与所属公司、所属公司之间

提供的担保，相关担保风险较小。相关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及抵（质）押累计金额

为 2,447,424.90万元（其中：公司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1,114,764.05万

元；下属公司之间提供担保及抵（质）押累计金额为 691,366.45万元；下属公司

为公司提供担保及抵（质）押累计金额为 355,636.39万元；公司对控股股东永泰

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72,466.61 万元；公司对参股企业提供担保累

计金额为 213,191.4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2.28%、总资产的

22.02%，其中：公司对下属公司（含下属公司间）提供担保及抵（质）押总金额

为 1,806,130.5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8.58%、总资产的 16.25%；

公司对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72,466.61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5%、总资产的 0.65%，前述担保及抵（质）押均不存

在逾期情况。

六、公告附件

1．董事长批准文件；

2．张家港沙洲电力、张家港华兴电力、华兴长城能源、沙洲新能源公司营业

执照及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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